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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九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华素制药抵押贷款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素制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的

６

，

４０８

万元壹年期流动资

金贷款已于近日到期。 华素制药归还

７０８

万元本金之后，向该行继续申请

５

，

７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

限壹年。

华素制药以其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金光北街

１

号的工业房地产， 即建筑面积

１８７８７．８０

平方米的

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３３．１

年的

３７２１３．７０

平方米工业用途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作

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估

Ｇ

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７５６０

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评估，抵押价值总价为

７

，

５２６

万元。 与此同时，本公司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北京鹏润投

资有限公司为上述

５

，

７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公司抵押贷款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行使用的，董事会可

以运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的资产进行抵押，因此该抵押贷款事项只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此项贷款用途为华素制药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华素制药药品销售收入；华素

制药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华素制药抵押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抵押贷款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素制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的

６

，

４０８

万元壹年期流动资

金贷款已于近日到期。 华素制药归还

７０８

万元本金之后，向该行继续申请

５

，

７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

限壹年。

华素制药以其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金光北街

１

号的工业房地产， 即建筑面积

１８７８７．８０

平方米的

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３３．１

年的

３７２１３．７０

平方米工业用途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作

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估

Ｇ

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７５６０

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评估，抵押价值总价为

７

，

５２６

万元。 与此同时，本公司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北京鹏润投

资有限公司为上述

５

，

７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公司抵押贷款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行使用的，董事会可

以运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的资产进行抵押，因此该抵押贷款事项只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抵押贷款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２３１１０

住 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周宁

注册资本：

１０

，

５６０．０５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外用制剂、片剂、注射剂、原料药、胶囊制剂、口服溶液剂、麻醉药品制

造；一般经营项目：外用制剂、片剂、注射剂、原料药、胶囊制剂、口服溶液剂、麻醉药品的技术开发。

华素制药主要致力于镇痛、神经（急救）、心血管等方面药品的生产经营；目前拥有

２０

种药品，除三

个品种外均为国家级新药；其中包括国家一类新药

２

种，其它国内首家上市的新药

１３

种。 在神经精神

类、心血管、口腔咽喉类药品生产、营销方面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 该公司生产的代表性药品有华素

片、孚琪、飞赛乐等。

华素制药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华素制药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７０９

，

３４０

，

５９５．０８

元

负债总额：

２２４

，

６２５

，

７１２．３７

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１５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１７

，

３７５

，

７１２．３７

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元

净 资 产：

４８７

，

７８０

，

８０３．２３

元

营业收入：

１６１

，

２８２

，

７１９．１９

元

利润总额：

－７

，

００９

，

６５０．８７

元

净 利 润：

－８

，

１２８

，

５９８．６６

元

资产负债率：

３１．６７％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数据源自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华素制药财务会计报表。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素制药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６４６

，

５３６

，

７１０．６２

元

负债总额：

１５０

，

３１４

，

８３０．５８

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６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８３０．５８

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元

净 资 产：

４９５

，

９０９

，

４０１．８９

元

营业收入：

３２８

，

８８３

，

３１２．５７

元

利润总额：

４７

，

３３１

，

１６９．３０

元

净 利 润：

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９．１５

元

资产负债率：

２３．２５ ％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数据源自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华素制药审计报告。

三、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石景山支行

贷款方式：抵押；期限：壹年；贷款金额：

５

，

７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固定利率，即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

０％

，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

还款原则： 乙方有权将甲方的还款首先用于偿还本合同约定的应由甲方承担而由乙方垫付的各

项费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剩余款项按照先还息后还本、利随本清的原则偿还。 但对于本金逾

期超过九十天仍未收回的贷款、利息逾期超过九十天仍未收回的贷款或者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

的贷款，甲方的还款在偿还上述费用后应按照先还本后还息的原则偿还。

四、抵押物基本情况

抵押物系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金光北街

１

号的华素制药工业房地产， 即建筑面积

１８７８７．８０

平方米的

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３３．１

年的

３７２１３．７０

平方米工业用途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经

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估

Ｇ

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７５６０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抵押价

值总价为

７

，

５２６

万元。

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董事会意见

１

、此项贷款用途为华素制药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华素制药药品销售收入；

２

、华素制药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

来损失。

六、备查文件

１

、华素制药《营业执照》；

２

、华素制药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

３

、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估

Ｇ

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７５６０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３１％

，为控股股

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南投资集团）持有。

２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一、限售股份取得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５６８

号文件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六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９２

，

５４３

，

９５５

股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及限售手续，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相关股东作出的承诺，非公开发行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１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

０３２

，

９０１ ３６

个月

２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

１０

，

９８６

，

３５２ １２

个月

３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

，

３１５ １２

个月

４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６３５

，

７７１ １２

个月

５

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５５８

，

５０５ １２

个月

６

河南省新乡水泥厂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２

个月

合计

９２

，

５４３

，

９５５

其中，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３

，

６３５

，

７７１

股股份、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５５８

，

５０５

股股份、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

，

３１５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河

南省新乡水泥厂持有的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

持有的

１０

，

９８６

，

３５２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５２

，

５４３

，

９５５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计转增

７５

，

７６３

，

１８６

股， 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３２８

，

３０７

，

１４１

股，其中河南投资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７４

，

０３２

，

９０１

股股份转增

２２

，

２０９

，

８７０

股，

因此河南投资集团因非公开发行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股。

二、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份

的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７

，

６６２

，

７７１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２９．３１％ ２９．３１％

合计

２１７

，

６６２

，

７７１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２９．３１％ ２９．３１％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０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０

其中

：

国有法人持股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０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０

社会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高管锁定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２

，

０６４

，

３７０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０ ３２８

，

３０７

，

１４１

其中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２

，

０６４

，

３７０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０ ３２８

，

３０７

，

１４１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８

，

３０７

，

１４１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９６

，

２４２

，

７７１ ３２８

，

３０７

，

１４１

四、河南投资集团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履行情况

１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取得的同力水泥股份自股权登记完成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无违反承诺现象

发生

２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

：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公司

。

②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选举产

生

，

保证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

、

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在本公司不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的

其他职务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

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承担上市公

司的工作

。

③

保证本公司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

，

本公司不干

预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①

保证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公司之间产权关系明确

，

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

拥有完整的所有权

，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

②

保证不占用

、

支配上市公司资产

、

资金及其他资源

。

③

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本公司

。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设置独立的财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②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对分公司

、

子公司规范的财务管理制

度

。

③

保证上市公司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

，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的

资金使用

。

④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

，

并依法独立纳税

。

（４）

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设置独立于本公司

，

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

。

②

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公司分开

，

设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系

，

董事会

、

监事会以

及上市公司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

，

不存在与本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

。

③

保证本公司行为规范

，

不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

（５）

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

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②

保证尽可能减少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对于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的原则

，

与向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

，

并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③

保证不与上市公司进行同业竞争

。

无违反承诺现象

发生

３

为避免同业竞争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

：

河南投资集团及其所控制企业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

（

包

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

与任何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的公司

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

，

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赋

予上市公司针对该商业机会的优先选择权或者由上市公司收购构成同业竞争的相关业务和资

产

，

以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河南投资集

团通过增资的方

式取得了豫南水

泥

６０．１５％

的 股

权

，

同日

，

河南投

资集团将其持有

的

６０．１５％

的股权

托管给公司

，

投

资集团未违反相

关承诺

。

４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将尽量减少或避

免与同力水泥之间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严格按照

“

公

平

、

公正

、

自愿

”

的商业原则

，

在与同力水泥订立公平合理的交易合同的基础上

，

进行相关交易

；

确保相关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按照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和

《

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

》

等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

，

在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公允定价

，

避免因与市场交易价格或

独立第三方价格具有明显差异造成的单方获利损害同力水泥利益的情形发生

；

确保持续性关

联交易不对同力水泥的经营独立性和业绩稳定性造成影响

；

确保同力水泥因关联交易形成的

应收款项能够及时收回

；

确保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

；

确保不损害同力水泥及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

。

无违反承诺现象

发生

５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省同力等四家水泥公司股权资产过户至同力水泥

后

，

凡因四家水泥类公司在股权过户日之前的历次股东出资而产生的工商行政罚款及与历次

出资有关的违约金等费用

，

均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

如果同力水泥或四家水泥类公司

先行承担了罚款

、

违约金等费用

，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愿意将等数额的罚款

、

违约金等费用

在同力水泥或四家水泥类公司支出后如数支付给同力水泥

。

截至公告日

，

四

家水泥企业未出

现因股东出资而

产生的工商行政

罚款及与历次出

资有关的违约金

等费用

。

６

为了保障同力水泥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同意四家标的公司自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上述认购资产过户完成日的过渡期间收益归同力水泥享有

；

如果四家标

的公司在上述过渡期间内任何一家或多家企业出现亏损

，

均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完成后

７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对亏损予以全额补足

。

评估基准日至资

产过户完成日期

间四家企业均为

盈利

。

无需投资

集团补足亏损

７

三门峡建方水泥有限公司

（

简称

“

建方水泥

”）

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投资集团

”）

控股子公司

。

由于三门峡建方水泥产能低下

、

亏损严重

、

历史负担沉重

，

且

依据国家水泥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和行业发展要求

，

该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将于

２０１０

年被吊

销

，

投资集团承诺

，２０１０

年以前

，

将通过关闭

、

停产

、

行政划转

、

清算等方式对其进行妥善处置

，

以彻底消除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可能

。

建方水泥生产许

可证已吊销

，

且

已停止生产

五、投资集团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公司控股股东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投资集团承诺： 如果投资集团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同力水泥解除

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投资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

交易日内通过同力水泥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

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在限售期限内没有减持本公

司股票的行为。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

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漳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３２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３１

）。 由于编辑时校对错误，现对原公告的内容做如下更正：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股权登记日不变。

二、原公告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现更正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更正后的会议通知见附件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特向投资者致歉。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

１０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审议《关于转让关停小机组容量指标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１９７

号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１

）

传真号码：

０３５１－４２６５１６８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０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办公楼

５０４

室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７６７

，投票简称为“漳电投票”

３

、股东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见附件二。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

—

４２６８６０２ ４２６８６０５

联 系 人：崔李沛 吉喜

公司传真：

０３５１

—

４２６５１６８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１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１

２

、会议费用：会议预期半天，交通食宿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２９

）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

关于转让关停小机组容量指标的议案

》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

√

”标明表决结果。 同一议案只能在表决结果

标明一处，即“同意”或“反对”或“弃权”，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

票数。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附件二：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６７

；投票简称：“漳电投票”

２

、买卖方向：买入股票

３

、表决议案：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对应

申报价

１

审议

《

关于转让关停小机组容量指标的议案

》

１．００

注：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４

、表决意见：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委托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

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规则

１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２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３

、对于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

按照弃权计算。

４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股票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００

以

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股东会举行之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４１５６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５５．３９％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志强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郑阳超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１．

《关于修改〈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志强先生、邢颖先生、王他一先生、李

海滨先生、周健先生、王彦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荆林

波先生、傅穹先生、王秀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２－１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１－１

选举王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王志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１－２

选举邢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邢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２－１－３

选举王他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王他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１－４

选举李海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李海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１－５

选举周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周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２－１－６

选举王彦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王彦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２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１

选举荆林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荆林波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２

选举傅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傅穹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３

选举王秀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王秀丽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３．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云程先生、周红女士、茅安明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于嘉祥先生、于秀琴女士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３－１

关于选举云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云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２

关于选举周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周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３

关于选举茅安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 赞成票

７８

，

４０３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茅安明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监事人数没有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没有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三年。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郑阳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９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

达给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安徽顺安矿建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

３．６

亿的自有资金对安徽顺安矿建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相关增资

的意向性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对外投资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０４７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自有资金

３５９９

万对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

将持有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 审议通过了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同意使用自有资金

２５２１

万对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有徐州

科博机电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融资租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回购保证

的议案》。

为探索公司新的营销渠道，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营运资金效率，公

司拟与租赁公司合作，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模式销售公司成熟优势产品，同时就提供的融

资租赁业务提供回购保证，回购保证金额不超过

４

亿元。该项业务的开展能拓宽公司的销售

渠道，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公司将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０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徐州中矿科光机电

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矿科光”）、王秀元、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

科博”）在徐州市签署了《框架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登载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对外投资框架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针对公司和中矿科光、王秀元、徐州科博合作事宜，进行了进一步的协

商约定，重新签署了《企业合作协议书》，（详见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对 “中矿科光”、

“徐州科博”增资的议案，公司原先计划使用自有资金

６１２０

万元对“徐州科博”一方进行增资

变更为分别对“中矿科光”、“徐州科博”二方进行增资（投资的总金额不变，共计

６１２０

万元）。

其中公司用

３５９９

万元对“中矿科光”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有“中矿科光”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用

２５２１

万对“徐州科博”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有“徐州科博”

５１％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顺安矿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顺安矿建”）在河南省林州市签署了《安徽顺安矿建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对外投资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７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安

徽顺安矿建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以不超过

３．６

亿的自有资金对“顺安矿建”进

行增资，公司将根据合作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密切关

注，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资后新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

新公司名称：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２０４１

万元；

法定代表人：司广州；

住所：徐州市解放南路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同创新座

Ｄ

区；

经营范围：矿山机电设备、选矿设备、环保设备、电源电器、生产（限分支机构）、销售：技

术咨询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房屋租赁。

增资后的股权结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公司持股

１０４１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王秀元等

人持股

１０００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２

、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

新公司名称：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１４２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司广州；

经营地址：徐州经济开发区荆马河北侧；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矿山机械、电器、选矿机械、环保机械的科研、开发、生产、销

售及技术服务。 房屋租赁。

增资后的股权结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公司持股

７２９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王秀元等

人持股

７００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二、其他说明

１

、对“中矿科光”、“徐州科博”的增资是在原合作协议基础上的进一步协商，是四方合

作的进一步推进；

２

、对“中矿科光”、“徐州科博”、“顺安矿建”的增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公司将根据新公司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密切关

注，注意投资风险。

三、此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对“中矿科光”、“徐州科博”增资完成后，“中矿科光”、“徐州科博”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新公司的组建，将充分发挥股东双方在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公

司在移动救生舱、连续提升设备等方面核心技术的掌握与运用，不断提高公司高附加值产

品的经营能力，更好地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需求，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对“顺安

矿建”的增资将进一步开拓公司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公司和

行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

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盈利水平，有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及近期新能源销售合同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销 量

（

辆

）

产 量

（

辆

）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汽车产品

中重卡

（

含非完整车辆

） ５８９２ ６４２８ ５９４４６ ７８７４５ －２４．５％ ５００２ ５５０９ ５３８４９ ７１５９２ －２４．８％

轻卡

（

含微卡

） ３５１２９ ３６７０８ ３３６３０５ ３４４０７８ －２．３％ ３８０２７ ３６８７２ ３２５９４０ ３２０５７２ １．７％

轻客

１４５３ １８３３ １３０４０ １４７８８ －１１．８％ １４５８ １９１６ １３２５７ １３７８８ －３．９％

大中客

（

含非完整车辆

） ４１０ ４０８ ２７５２ １８９３ ４５．４％ ４５９ ３９９ ２６７５ ２０１９ ３２．５％

其他

３９７ ６４１ ４８４８ ６８４９ －２９．２％ ３７８ ５６３ ４６５６ ６１７４ －２４．６％

合计

４３２８１ ４６０１８ ４１６３９１ ４４６３５３ －６．７％ ４５３２４ ４５２５９ ４００３７７ ４１４１４５ －３．３％

发动机产品

奥铃发动机

４９８７ ５８３９ ４７６６９ ４９５０７ －３．７％ ５７５０ ５９４６ ４８３０７ ４８９１６ －１．２％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６４１６ ４７５６ ４９１１０ ３１１４８ ５７．７％ ６３８３ ４８１８ ４７８７０ ３２００７ ４９．６％

合计

１１４０３ １０５９５ ９６７７９ ８０６５５ ２０．０％ １２１３３ １０７６４ ９６１７７ ８０９２３ １８．９％

注：

１

、福田中重卡（含非完整车辆）产品由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生产。 （该公司是福田汽车与戴姆勒公司各持

５０％

股权的合资公司）

２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产品由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生产。（该公

司是福田汽车与康明斯公司各持

５０％

股权的合资公司）

３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２０１２

年三季报数据为准。

二、近期重要新能源产品销售合同：

１

、近期，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福田

５０％

）向成都坤鹏物流有限

公司销售了

３０

辆欧曼

ＬＮＧ

重卡（规格型号：

ＢＪ３３１３ＤＭＰＣＪ－４

单罐），并已履行完

交车手续。

该合同的顺利履行，不仅有助于新能源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进一步推广，

也将对有效降低

ＰＭ２．５

排放、改善空气质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就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收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持有的包

钢集团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巴润矿业”）

１００％

股权和白云鄂博

铁矿西矿采矿权事宜，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包钢集团与包钢股份签署的附条件

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巴润矿业自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不包括基准

日当日） 至交割审计日期间产生的利润由包钢股份享有， 亏损由包钢集团承

担。

包钢集团承诺在巴润矿业股权交割给包钢股份时，包钢集团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交割审计日期间实际采矿量所产生的净利润为依据对巴润矿业或包

钢股份进行补偿，补偿涉及的税收全部由包钢集团承担。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中董事会报告部分主营业

务分地区情况表格的单位“亿元”误选为“元”，即：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华北地区

７２．１９ －８．１４

东北地区

６．８３ －４８．７６

华东地区

３９．７５ －３１．１２

中南地区

７．７６ ３４．２６

西北地区

１８．３０ －２４．３５

西南地区

７．８９ －２６．４７

华南地区

１６．１８ －１５．２４

出口

１６．３１ １０．２０

应更改为：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华北地区

７２．１９ －８．１４

东北地区

６．８３ －４８．７６

华东地区

３９．７５ －３１．１２

中南地区

７．７６ ３４．２６

西北地区

１８．３０ －２４．３５

西南地区

７．８９ －２６．４７

华南地区

１６．１８ －１５．２４

出口

１６．３１ １０．２０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９ 月１２日


